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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平江县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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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591 号）第三十四条第（二）项：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企业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二）从业人员经过专业技术培训并经考核

合格；

2、《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令第 55 号）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 申请人申请经

营许可证，应当依照本办法第五条规定向所在地市级或者县级发

证机关（以下统称发证机关）提出申请，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并对其真实性负责：（三）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特种作业人员的相关资格证书（复制件）和其他从业人员培训合

格的证明材料；

3、《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令第 55 号）第十八条第一款：经营许可证的有效期为

3年。有效期满后，企业需要继续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的，

应当在经营许可证有效期满 3个月前，向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发

证机关提出经营许可证的延期申请，并提交延期申请书及本办法

第九条规定的申请文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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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

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

格，方可上岗作业。

2、《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0 号）第十六条 符合本规定第四条规定

并经考试合格的特种作业人员，应当向其户籍所在地或者从业所

在地的考核发证机关申请办理特种作业操作证，并提交身份证复

印件、学历证书复印件、体检证明、考试合格证明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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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

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

格，方可上岗作业。

2、《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0 号）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特种作业

操作证需要复审的，应当在期满前 60 日内，由申请人或者申请

人的用人单位向原考核发证机关或者从业所在地考核发证机关

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一）社区或者县级以上医疗机构

出具的健康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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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效力层级”栏填写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决定；

2.“行政层级”栏填写该证明事项在我市的行政机关层级；

3.“事项类型”栏填写该证明事项涉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种类，如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给付等；

4. 填写的证明名称要与政务服务事项实施清单上属于证明的事项名称一致


